附件3：
补充更正内容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：XM20251409
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：血液加温仪和免疫血液学用离心机
二、更正信息
更正事项：采购结果
更正内容：由于本项目只推荐一家成交候选人，且成交人放弃中标，该根据采购文件第一章“投标人须知”第八条明确约定：“中标公示期结束后，中标人须在10日内或在我院归口部门规定的期限内到我院签署合同，未按约定时间前来签订合同的，我院有权宣布本次采购结果作废，重新确定中标人”的规定，本项目应当宣布采购结果作废，本项目将重新开展采购活动。
三、其他补充事宜
1.欢迎供应商积极响应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。在网上公布的与本次采购项目有关的信息视为已送达各投标人。
2.有关本次招标事宜，可按下列地址以书面或电话的形式进行查询。
[bookmark: _GoBack]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体育新城大运路一号，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（龙岗）行政楼3楼招采办317室
业务咨询电话：0755-28338833转3317，业务联系人：李工
